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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303

证券简称：曙光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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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年4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曙光路50号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3,719,6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1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记名式投票表决方式结合网络投票方式举行，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

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

推举董事李全栋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2人，董事长李海阳、董事梁文利、连江、朱宝权、蒋爱伟、安庆衡和伍凌

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0人，监事于红、李海铭、秦峰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那涛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714,400 99.99 5,200 0.01 0 0.00

2、议案名称：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714,400 99.99 5,200 0.01 0 0.00

3、议案名称：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714,400 99.99 5,200 0.01 0 0.00

4、议案名称：2015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714,000 99.99 5,600 0.01 0 0.00

5、议案名称：201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714,400 99.99 5,200 0.01 0 0.00

6、议案名称：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714,400 99.99 5,200 0.01 0 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714,400 99.99 5,200 0.01 0 0.00

8、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董事补贴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714,000 99.99 5,600 0.01 0 0.00

9、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监事补贴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714,000 99.99 5,600 0.01 0 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714,400 99.99 5,200 0.01 0 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143,713,300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00 0 0.00 0 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700 11.11 5,600 88.89 0 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700 11.11 5,600 88.89 0 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0 0.00 0 0.00 0 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15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700 11.11 5,600 88.89 0 0.00

8 关于调整公司董事补贴标准的议案 700 11.11 5,600 88.89 0 0.00

9 关于调整公司监事补贴标准的议案 700 11.11 5,600 88.89 0 0.00

1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100 17.46 5,200 82.54 0 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0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议案，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 宁、 柳思佳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金杜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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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冷冻机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四次董事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16年4月7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2、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16年4月1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3、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表决董事9人。

4、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的议案。

经董事会确认，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司按照《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及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限制性股票第

一期解锁事宜。 符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有 41�人，达到解锁

条件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04.5万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数的 0.85%。

本次解锁事宜需在公司相关部门的手续办理结束后方可解锁，届时将另行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意见，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上海荣正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董事纪志坚、徐郡饶、刘凯、丁杰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系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其他非关联董事参与本议案表决。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大连冷冻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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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冷冻机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三次监事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2016年4月7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2、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16年4月13日，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3、应出席的监事人数为3人，实际出席的监事人数为3人。

4、本次监事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于福春先生主持。

5、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确定的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

象是否符合解锁条件进行核实后，认为：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中41名激励对象均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

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2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

录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同时公司人力资源部依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等相

关绩效考核办法对全体激励对象在考核年度内进行了工作绩效考核，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对该考核结果予以审核，确认41名激励对象在上一年度绩效综合评价考核均为合格，同意公司按《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办理本次解锁事宜。

具体解锁情况， 详见 《大连冷冻机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明细

表》。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的监事会决议

大连冷冻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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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冷冻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

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大连冷冻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4月13日召开了七届四次董事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的议案》。 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41人，可申请解锁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045,000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数的0.85%。 现

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4年12月9日，公司召开六届十三次董事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大连冷冻机股份有限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大连冷冻机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

法》及关于提请大连冷冻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

2、2014年12月9日，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和是否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

3、2014年12月9日，公司召开六届八次监事会议，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审

议通过《大连冷冻机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大连冷冻机股份有限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

4、2015年1月10日，公司获悉报送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材料经中国证监会备案

无异议。

5、2015年2月12日，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大连冷冻机股份有限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大连冷冻机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关于

提请大连冷冻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6、2015年3月4日，公司召开六届十五次董事会议和六届九次监事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

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报告》，同意授予41名激励对象1,015万股限制性股票，并确定本次股权激励

计划的授予日为2015年3月4日。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7、2016年4月13日，公司召开七届四次董事会议和七届三次监事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情况

（一）限制性股票的锁定期及限售期已届满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自2015年3月4日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起

12个月为锁定期， 自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

止，公司可申请解锁所获总量的30%。

公司确定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5年3月4日，上市日为2015年3月26日。截至2016年3月26日，

该部分限制性股票的锁定期及限售期均已届满。

（二）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的说明

序号 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解锁条件是否成就的说明

1

本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

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

予以行政处罚；

（3）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

适当人选；

（2）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

予以行政处罚；

（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4）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

的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3

锁定期内， 各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

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9,947,

307.39元，不低于授予日前2012年至2014年三个会计

年度的平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28,529,

281.89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26,122,

809.25元，不低于授予日前2012年至2014年三个会计

年度的平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116,810,394.74元，满足解锁条件。

4

相比2014年，2015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10%；

相比2014年，2015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0%。

公司2015年度营业收入为1,607,518,439.61元，相比

2014年增长率为12.75%； 公司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26,

122,809.25元，相比2014年增长率为19.62%，满足解

锁条件。

5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激励对

象上一年度绩效考核合格。

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绩效考核均合格，满足解锁条件。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激励计划涉及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同意

达到考核要求的41名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限制性股票为3,045,000股。本次实施的股权激

励计划的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三、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具体解锁情况

激励对象 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股）

本期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数

量（股）

剩余未解锁限制性股票数

量（股）

纪志坚 董事长 942,300 282,690 659,610

徐郡饶 董事 659,600 197,880 461,720

刘 凯 副董事长 659,600 197,880 461,720

丁 杰 董事/总经理 150,000 45,000 105,000

王志强 副总经理 376,900 113,070 263,830

宋文宝 董事会秘书 282,800 84,840 197,960

中层管理人员、公司董事会认为

应当激励的其他核心人员（35

人）

7,078,800 2,123,640 4,955,160

合计（41人） 10,150,000 3,045,000 7,105,000

激励对象具体名单，详见公司于2015年3月5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名单》。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审核意见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后认为：公司满足《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一个解锁期的

解锁条件，41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锁期绩效考核合格，其作为激励对象的解锁资格合法、有效。 综上，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一致同意41名激励对象在公司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个解锁期内解锁。

五、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号》、《股权

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2�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3�号》以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未发生

股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不得解锁的情形；

2、独立董事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可解锁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已满足激励计

划规定的解锁条件（包括公司整体业绩条件与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条件等），其作为公司本次可解

锁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公司本次对各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解锁安排（包括解锁期限、解锁条件等事项）未违反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4、本次解锁有利于加强公司与激励对象之间的紧密联系，强化共同持续发展的理念，激励长期价

值的创造，有利于促进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41名激励对象在《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第一个解锁期内解

锁，公司为其办理相应解锁手续。

六、监事会核实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确定的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

象是否符合解锁条件进行核实后，认为：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中41名激励对象均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

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2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

录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同时公司人力资源部依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等相

关绩效考核办法对全体激励对象在考核年度内进行了工作绩效考核，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对该考核结果予以审核，确认41名激励对象在上一年度绩效综合评价考核均为合格，同意公司按《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办理本次解锁事宜。

七、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大冷股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成就，且已获得了现阶

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尚待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后办理本次解锁的相关手续。

八、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结论性意见

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限制性股票的解锁事项符合《管理办法》、《备忘录1号》、《备忘录2号》、

《备忘录3号》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事项尚需根据相

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公司法》及相关规定办理限制性股票解锁相关手续。

九、备查文件

1、公司七届四次董事会议决议；

2、公司七届三次监事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法律意见书；

5、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大连冷冻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

600097

证券简称：开创国际 公告编号：临

2016-006

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份买卖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合同类型及金额：上海开创远洋渔业有限公司拟收购西班牙卡洛斯?阿尔博的孩子们股份有

限公司100%股权，交易对价60,998,840欧元。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本次交易实施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相关程序：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审议，经政府有关部门对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批准或备案。

一、交易概述

2015年11月24日，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开创远洋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创远

洋” ）收购西班牙卡洛斯?阿尔博的孩子们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称：HIJOS� DE� CARLOS� ALBO,�

S.L.以下简称“ALBO公司” ）100%股权（详见公告编号：临2015-048），开创远洋与ALBO公司陆续

签署了《排他性协议》及《排他性补充协议》。 经双方友好协商，开创远洋与ALBO公司全体股东于

2016年4月12日签署了《股份买卖协议》，拟收购ALBO公司100%股权，交易对价60,998,840欧元。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经政府有关部门对本次交易

相关事宜的批准或备案。

二、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基本信息

ALBO公司位于西班牙西北部海港城市维哥，于2009年12月22日由Hijos� de� Carlos� Albo，S.A.

整体拆分后成立的， 该公司注册资本180万欧元， 共分为36,000股， 每股50欧元； 主要办公地点：

Jacinto� Benavente� 41,� Vigo� (Spain)；税务登记号(N.I.F.)：B-27737022

2、标的公司业务情况

ALBO公司主要业务是制作鱼罐头、鱼类腌制品、或其他食品类罐头和腌制品，捕鱼业、其他类似

或衍生商业活动。 ALBO公司是西班牙罐装鱼类产品和金枪鱼快速食品的中高端品牌的领导企业，其

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位居西班牙国内前三名。 ALBO公司产品主要销售地为西班牙，分销渠道遍布西

班牙17个行政区，在欧洲其他国家、北美和非洲亦有销售。

(二) 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ALBO公司全体股东，具体情况如下：

Seller�卖方

noShares.

股份号码

Name名 Last�name�姓 %

María Albo�Bermúdez�de�Castro 291 0.808333

Enrique AlboDuro 570 1.583333

Francisco AlboDuro 570 1.583333

Jesús AlboDuro 570 1.583333

José Ramón AlboDuro 570 1.583333

Ma�Luisa AlboDuro 574 1.594444

Eduardo Albo�González 476 1.322222

I?igo Albo�González 476 1.322222

Jaime Albo�González 476 1.322222

Alfonso AlboMorán 279 0.775

José Ma AlboMorán 318 0.883333

Carlos AlboPortero 55 0.152778

Julián AlboPortero 165 0.458333

Ignacio AlboQuiroga 590 1.638889

Javier AlboQuiroga 589 1.636111

Ma�José AlboQuiroga 589 1.636111

Laura AlboToca 12 0.033333

Ma�del�Puerto AlboToca 10 0.027778

Manuela AlboToca 12 0.033333

Arantzazu AlzuetaAlbo 784 2.177778

Ma�del�Puerto AlzuetaAlbo 784 2.177778

Susana AlzuetaAlbo 784 2.177778

Gonzalo Amann�Cortina 3,833 10.64722

Ma�Cristina Albo�Bermúdez�de�Castro 281 0.780556

Carlos�Ma Albo�Bermúdez�de�Castro 281 0.780556

Beatriz Albo�Bermúdez�de�Castro 281 0.780556

Ma�Cristina Bermúdez�de�Castro�Ozores 318 0.883333

José María Blanco�López 99 0.275

Desiderio�de�Benito�Gobantes先生继承

人1

? 10 0.027778

Manuel�Gómez�Albo先生继承人2 ? 10 0.027778

Aglae Casta?ónAlbo 1,428 3.966667

Luis Casta?ónAlbo 1,427 3.963889

Ana DíazAlbo 470 1.305556

Carlos DíazAlbo 470 1.305556

Felipe DíazAlbo 470 1.305556

Fernando DíazAlbo 470 1.305556

Marta DíazAlbo 470 1.305556

Catalina Díaz�Delgado 59 0.163889

Ma�Piedad Duro�Ortiz 3 0.008333

Francisco García�de�la�Puerta 561 1.558333

Marta García�de�la�Puerta 561 1.558333

Segismundo García�de�la�Puerta 562 1.561111

Jesús�Carlos García�García 1,663 4.619444

Ma�del�Puerto García�García 1,663 4.619444

Ma�Sonsoles García�García 1,653 4.591667

Susana�Margarita García�García 1,663 4.619444

Federico�Pablo GeteMedialdea 312 0.866667

Elena��Milagros Gómez-Albo�García 625 1.736111

Laura�Ma Gómez-Albo�García 652 1.811111

Luis�Gonzaga Gómez-Albo�García 635 1.763889

Carlos Gómez-Albo�Pi?án 727 2.019444

Ma�Alicia Gómez-Albo�Pi?án 727 2.019444

María�del�Puerto Gunche�Blanco 22 0.061111

Bego?a López�Flórez 132 0.366667

Isabel López-Bustamante�Martínez 418 1.161111

Ramón López-Bustamante�Martínez 417 1.158333

Pilar MedialdeaFernández 109 0.302778

Elena Morán�Rodríguez 614 1.705556

Pablo PernasGarcía 10 0.027778

Belén PintadoAlbo 470 1.305556

Francisco�Javier PintadoAlbo 470 1.305556

Jose�Manuel PintadoAlbo 470 1.305556

Juan PintadoAlbo 470 1.305556

Laura PintadoAlbo 470 1.305556

TOTAL总计 36,000 100

注1：Desiderio� de� Benito� Gobantes先生继承人为：María� del� Puerto� Rueda� Fernández

女士，Ma� Elena� Benito� Rueda女士，Ma� del� Puerto� Yolanda� Benito� Rueda女士，Ana� Benito�

Rueda女士，Cristina� Benito� Rueda女士，Miguel� Benito� Rueda先生，Paloma� Benito� Rueda女

士。

注2：Manuel� GómezAlbo先生继承人为：María� Angeles� BoladoTelechea女士，Mario�

Gómez-AlboBolado先生，Carlos� Gómez-AlboBolado先生，Gustavo� Gómez-AlboBolado

先生。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签约主体、签订时间

转让方：HIJOS� DE� CARLOS� ALBO,� S.L.全体股东（以下简称“卖方）

受让方：上海开创远洋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买方” ）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灵路118号1202A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安浦路661号3号楼3楼

法定代表人：汤期庆

签约时间：2016年4月12日

（二）转让标的

开创远洋拟收购ALBO公司100%股权。 ALBO公司主要业务是制作鱼罐头、鱼类腌制品、或其他

食品类罐头和腌制品，捕鱼业、其他类似或衍生商业活动。ALBO公司是西班牙罐装鱼类产品和金枪鱼

快速食品的中高端品牌的领导企业，其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位居西班牙国内前三名。 ALBO公司产品

主要销售地为西班牙，分销渠道遍布西班牙17个行政区，在欧洲其他国家、北美和非洲亦有销售。

（三）先决条件

1、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协议；

2、经上海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上海市国家

外汇管理局等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或备案。

3、为满足买方要求，公司购买保险，并作为保险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保险范围包括交割

日后3-5年内，根据附件规定，主管部门以缺少公司在所述工厂开展相关活动所需的排放相关执照、授

权、 许可或以其不完善为由， 且交割时适用法律对在任何一个工厂从事该相关活动对上述文件有要

求，对工厂从事相关活动强行采取并具有可执行性的并生效的限制和约束（包括但不限于生效的停工

或关闭）而导致公司遭受的损害，且此类相关活动与直到交割日为止在维哥、希耶罗或塔皮亚工厂从

事的相关活动相同。

4、Bankinter,� S.A.或双方同意的其他西班牙银行同意于交割日，按照第三方保管协议草案的条

款与条件，与买卖双方签署第三方保管协议。

5、本协议在完成所有先决条件时生效，但不得晚于2016年5月18日23:59点前（西班牙时间）生效

或在卖方代表书面明确同意的其他日期。

（四）股权交割

1、在公证人见证下，出席各方将执行股份购买契约，通过股份购买契约，其中(i)�出席各方将对本

协议进行公证，（ii）买方和出席卖方将承认履行或放弃生效条件，视情况而定；（iii）出席卖方将其股

份转让给买方，买方将获得股份；买方将按照下文规定，向出席卖方支付购买价，出席卖方收到款项

后，将出具付款凭证，和（iv）出席卖方将按照下文规定的方式确认陈述，买方将按照下文规定的方式

确认买方陈述。

2、双方同意，只要联合持有至少公司85%股份资本的出席，让与人卖方和买方在公证人的见证下

执行股份购买契约，并视为已于交割日履行。

（五）购买价

ALBO公司100%股权购买价款为60,999,840欧元，即根据购买契约转让的股份的购买价及其附

带的所有权利为每股1,694.44欧元×36,000股。

（六）购买价款支付方式

购买价款应按照以下方式在交割日（合同生效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

1、 第三方保管金额6,231,960欧元应按照购买价分摊原则通过将第三方保管金额存入以卖方

（作为联名账户持有人）名义在第三方保管银行开立的第三方保管账户的方式进行支付，采用不可撤

销电汇方式经由SWIFT在交割日划拨资金； 或采用在维哥和马德里设有办事处的西班牙银行实体签

发的记名银行支票。

2、购买价的剩余金额（“非第三方保管金额” ），应按照附件购买价分摊规定的购买价分摊要求

向各卖方进行支付，采用在维哥和马德里设有办事处的西班牙银行实体签发的记名银行支票。

（七）赔偿损害

1、按协议应赔偿损害章节规定，针对损害赔偿，所有卖方将对买方承担共同责任。

2、 将最大限度地使用所有卖方第三方保管账户中的剩余金额作为以买方为受益人的连带担保，

向买方支付规定的所有损害赔偿金。

3、除全部应赔偿损害外，各卖方承担的卖方责任总额应仅限于合同中各卖方表明的最高金额，因

此， 当各卖方支付给买方的总金额或除全部应赔偿损害之外的损害赔偿金冻结账户的费用相当于最

高金额；卖方不负责赔偿除全部应赔偿损害之外的任何损害。

（八）仲裁

因本协议引起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纠纷，包括与其存在性、有效性、或者终止有关的任何事项，

应依法提交仲裁最终解决，由马德里工商业联合会仲裁法院根据其仲裁规则执行。 指定的仲裁法庭将

由三名仲裁人组成。 仲裁语言为英语，仲裁地点为马德里市。

四、本次收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此次收购ALBO公司将有利于开创远洋利用其在西班牙市场的地位及优势，通过向下游产业链的

延伸，扩大资产规模，加快提升金枪鱼产品的产能，有助于公司引进成熟的管理和销售网络，增强市场

竞争力，为进一步开发欧洲市场奠定基础，从而提高公司整体盈利水平,实现公司“产业外扩、产品回

国”的发展战略。

五、风险提示

（一）审批报备程序

本次交易尚未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未获得政府有关部门对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

批准或备案。

（二）本次交易的融资风险

本次交易支付方式为现金收购，除自有资金外，拟收购资金不足部分将由银行贷款解决。 若贷款

银行无法及时、足额为本公司提供信贷支持，则本次交易存在因交易款项不能及时、足额到位的融资

风险。

（三）法律和政策风险

本次交易涉及西班牙当地的法律和政策。 本公司为中国注册成立的上市公司，而在本次交易中的

标的公司为西班牙的本地公司，因此本次收购须符合各地关于境外收购、外资并购的政策及法规，存

在一定的法律风险。

（四）收购范围调整的风险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告披露的拟购买资产范围为收购ALBO公司的100%股权，但根据交易双方签

署的股份买卖协议，如在股权交割日联合持有85%或更多ALBO公司股份的卖方执行本协议，则不构

成卖方的整体违约，因此不排除交易对方变更出售比例、变更出售资产范围等情况，最终的收购方案

将在本次重组正式方案中予以披露。

（五）整合效果不达预期风险

通过收购ALBO公司，公司业务延伸至产业链下游的海产品加工和销售业务，预期与各收购标的

产生经营上的协同效应，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由于涉及海外收购，交易标的与上市公司的法律法规、

会计税收制度、经营理念、企业管理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公司需要与标的公司进行多方面的融

合和协调，存在对业务、人员、资产、管理等方面的整合风险。 如果公司的管理能力不能跟上业务扩张

和整合的速度，协同效应可能不达预期，对公司的效益和市场竞争力造成影响。

（六）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减值风险

本次交易可能导致公司形成较大金额的商誉。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

应当确认为商誉。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商誉不作摊销处理，至少应当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

值测试。 如果标的公司未来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则存在商誉减值的风险，从而对本公司当期损益造成

不利影响。

（七）本次交易可能暂停、中止或取消的风险

本次重组存在暂停、中止或取消的风险：1、本次重组存在因收购标的出现无法预见的经营危机等

情况，而暂停、中止或取消的风险；2、如出现交易双方对交易方案进行重大调整，可能导致需重新召开

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交易方案的风险；3、因交易协议中包含的先决条件无法实现，可能导致本次重组

被暂停、中止或取消风险。

（八）汇率风险

本次收购ALBO公司100%股权项目为海外项目，交易金额采用外币计价，汇率折算以交割日为基

准。 估值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人民币汇率持续变动，汇率变动会对欧元兑换为人民币后的交易总金

额产生影响，而本公司合并报表的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未来随着各币种之间汇率的变化，可能给本

次交易及公司未来运营带来汇率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14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对长期停牌的股票变更估值

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2008]38号）、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 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中基协发

[2013]13号）及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长期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

序，基金持有已停牌股票且潜在估值调整对前一估值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在0.25%以上的，相

应股票应参考应用上述有关规定中的行业估值指数确定其公允价值。

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本公司决定自2016年4月13日起采用“指数收益法” 对旗下基金

持有的“科大讯飞”（股票代码：002230）进行估值，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待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

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4月14日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估

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公告[2008]38号）的规定，经与托管银行协商，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决定自2016年4月13日起，对旗下部分基金所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潞安环能（股票代

码：601699）采用“指数收益法” 进行估值，其中所用指数为中基协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简称

“AMAC行业指数” ）。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托管银行协商,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

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4月14日

北信瑞丰稳定增强偏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 4�月 13�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北信瑞丰稳定增强偏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北信瑞丰稳定增强偏债

基金主代码 002194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 4月 13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北

信瑞丰稳定增强偏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北信瑞丰稳

定增强偏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注：-

2.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15]2645�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2016年 3�月 4日

至 2016年 4�月 8日 止

验资机构名称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16�年 4月 12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2030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34,880,130.44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116,415.85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234,880,130.44

利息结转的份额 116,415.85

合计 234,996,546.29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

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

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

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

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20,495.73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1%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

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16�年 4�月 13�日

注：注：1.本次募集期间发生的与本基金有关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等费用不从基金 资

产中列支； 2.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总量的

数量区

间为 0�万至 100�万份（含）；

3.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0�万至 100�万份（含）。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 理

人的网站（www.bxrfund.com）或客户服务电话（400-061-7297）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3�个月开始办理申购、赎回。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 回

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 体上公

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 4�月 1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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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158�号）核准，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甲方” ）向特定对象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59,348,859股，发行价格9.95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590,521,147.05元，扣除与发

行有关的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573,096,289.66元。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出具《验

资报告》（瑞华验字（2016）45030004号）。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根据募集资金项目实际需要，在桂

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中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开户银行” 或“乙方” ）。 2016年4

月12日，公司与上述开户银行及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 或“丙方” ）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 主要条款如下：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专户仅用于甲方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

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

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

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杨苏、吴义銘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

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

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2日之前）向甲方出具上月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

6、甲方一次或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一千万元人民币或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的5%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

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

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

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本协议自甲、乙、丙方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

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之日（2017年12月31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四日


